附件4
三门峡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结项要求

一、结项报告按要求填写，装订成册,一式两份报送至市科技局。同时发送电子版（结项报告、佐证材料等）至邮箱smxjhk@126.com。
二、研究成果(项目负责人完成下列成果之一，即达到结项要求)

1、研究成果是论文的，项目负责人须在中文期刊发表与项目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一篇。

2、研究成果形成报告，被市级以上行政管理部门采纳并出具意见，并具体说明采用后发挥的实际作用及对地方经济、社会效益情况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可以申请结项。 

3、研究成果是专著的，可以是独著或合著。

三、如项目组成员和顺序调整，需提供经项目承担单位同意后报市科技局备案的《三门峡市科技计划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》。

四、项目需要延期结项的，应提前填写《三门峡市科技计划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》并报备，延期最长不超过一年。

五、项目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予结项：

（一）未按要求提交结项材料或提供的结项材料不真实、不完整的；

（二）对原《项目申请书》的相关内容进行擅自变更（包括研究目标、研究内容、负责人、项目组成员）的；

（三）在结项过程中弄虚作假、伪造结项材料的单位和个人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其项目结项资格，并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